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111.08.29 

地點：線上會議 

主席：吳國彰校長 

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官美璉 

討論議題： 

一、第一學期導護老師輪值表如附件，是否有無問題？ 

二、校門口斑馬線上放學時段不開放步行？ 

三、說明大成街導護糾察隊執勤方式。 

決議： 

一、依照本校導護老師輪值辦法排列，可以執行輪值。 

二、因虎山路上放學車輛頻繁，學生行走未設置紅綠燈斑馬線較為危

險，故上放學時段校門口前斑馬線不開放步行。 

三、家長接送學生上放學車輛增多，於尖峰時刻部份家長因貪快方便

常有違規迴轉、逆向、跨越雙黃線行為；請後門糾察同學協助規

勸違規學生，另請導護老師協助勸導提醒違規家長遵守交通安

全。 

結論： 

請各位委員留意今年變動的路口，任何意見都歡迎提供給學務處

參考。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交通安全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112.1.12 

地點：圖書館 

主席：吳國彰校長 

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官美璉 

討論議題： 

一、第二學期導護老師輪值表如附件，是否有無問題？ 

二、校園工程進行中，寒假參加學藝活動騎腳踏車上學是否更改停放

位置? 

三、提醒參加晚自習同學請先將腳踏車牽至大門停放。 

決議 

一、教師提議教師未具有執行交通導護公權力，於校務會議討論。 

二、寒假輔導課學生上學騎自行車可停放工藝大樓前，請同學排放整

齊。 

三、晚自習教師請提醒同學放學即將腳踏車牽至大門停放。 

結論： 

有關於交通安全教育的相關議題，各位委員可以隨時反應給學務

處，再由會議討論是否可以執行。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交通安全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112.2.10 

地點：會議室 

主席：吳國彰校長 

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官美璉 

討論議題： 

一、 三月為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月，請各科領域召集人務必告知各教

師同仁，將交通安全融入教學當中。 

二、 是否繼續執行導師老師路口執行工作。 

決議： 

一、各科完成教學之後，由召集人統整後交給教學組或生教組，包含

照片、學習單、教案……等。 

二、因考量教師無執行路口交通導護執行權，本學期不再實施路口交

通導護工作，由學務處組長輪值大門口。 

結論： 

依決議事項執行。 

 

 

 

 

 

 

 

 

 

 



草屯國中交通安全數位課程完成人數 


